贵安新区关于鼓励花溪大学城清镇职教城
大学生在贵安新区创业落户

若干政策措施（试行）
为鼓励花溪大学城、清镇职教城大学生（含在校或毕业、毕业5年内且年龄在36周岁以下的大学生、研究生，以下统称“大学生”）在贵安新区直管区（以下简称“新区”）创业落户，以务实措施营造创新创业环境，助推大学生实现创新创业梦想，特定以下若干政策措施。

1、 大学生在新区创办科技研发、软件开发、数据分析、文化创意、民俗工艺、电子商务、生态农业、专业咨询、教育培训、社会养老、餐饮服务、家政服务、物流配送等企业的，3年内给予其对新区贡献的全额奖励。鼓励大学生在新区创办的企业或项目争取国家、省资金支持，获得支持的给予全额等额匹配。

2、 每年开展一次大学生创业“金点子”评选活动，给予前十名一次性最高5万元奖励，设立大学生“点子仓库”并公开征集发布；创立大学生“点子交易市场”，将“点子”转化为企业主管项目落户新区的，给予落地企业购买“点子”成交额20%的补助，最高200万元，3年内按其年营业收入给予20%的补助，最高500万元，转化成果主营收入超过2000万元的，3年内给予10%的补助，最高1000万元。

3、 大学生在新区创业的企业，与高校、科研院所开展产学研合作项目去的实际成效的，经评估按实际投入给予项目10%的补助，最高100万元。

4、 高校培养创业导师，按进入新区创业导师库的人数，给予高校5000元/人奖励；根据入库创业导师及辅导实绩每年进行评选，给予高校一等奖5万元、二等奖3万元、三等奖2万元奖励。高校创业导师带领学生在新区创办企业的，经认定给予创业导师一次性1万元补助。

5、 大学生在新区创办企业且有合法稳定住所（含租赁）的，可申请登记为常住户口；经认定给予其大学期间助学贷款50%的补助；其共同生活的配偶、未成年子女、父母可在新区落户，享受新区优质医疗服务；其子女可享受新区12年年费教育。高校引导大学生在新区创业落户，按每年在新区实际创业落户的大学生人数，给予大学生所在高校500元/人的创业落户引导奖励。
6、 大学生在新区创业落户，其创办的企业参加新区医疗保险且在新区定点医疗机构划卡就医的，3年内每年给予创办人及员工普通门诊现金自付部分50%的补助，最高500元；3年内为其创办人及员工免费提供新区定点医疗机构健康体检，每年1次。

7、 高校针对新区产业发展规划和创业项目辅导计划编制创业教材，并实际运用于高校开设的创业课程，经新区评审给予高校补助，一般项目5-10万元，重点项目10-20万元。高校开设大学生创业课程，课程设置应不低于24学时，经备案按开班班次及人数，每学期给予高校最高2万元的课酬补助。

8、 每年从在新区创办企业的大学生中，评选“十佳创业领头人”，给予一次性5万元奖励；经认定为省级、国家级以上科技成果的，分别给予个人或团队一次性10万元、20万元奖励；每年从大学生在新区创办的企业中，评选“十佳诚信创业企业”，给予每家一次性2万元奖励。
9、 在花溪大学城、清镇职教城和电子信息、高端装备制造、新医药大健康等产业园，开通高校师生免费创业班车，为高校师生与企业的互动合作提供便利，促进高校与企业之间技术，人才，信息等要素和资源融合对接，共同发展。
